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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易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
公 布 的 內 容 概 不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不 發 表 任 何 聲
明，並 明 確 表 示，概 不 對 因 本 公 布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
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2 0 1 1 年 季 度 簡 報 （ 1 月 至 3 月 ）  

 
各 位 股 東 ：  
 
中 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（ 公 司 ）截 至 2 0 1 1 年 3 月 3 1 日 止 三

個 月 的 業 務 情 況 概 述 如 下 ：  
 
摘 要  
 
       截至 3 月 31 日止的 3 個月內 

 2011 2010  增加

收入，百萬港元計   
香港電力業務 6,487 6,335  2.4%
香港以外地區能源業務 9,946 6,992  42.2%
其他 49 67  
總計 16,482 13,394  23.1%

   
中期股息，每股港元計 0.52 0.52  -
     
在 香 港 以 外 地 區，能 源 業 務 的 收 入 增 長 主 要 來 自 澳 洲 業

務 。 這 是 由 於 當 地 電 力 及 燃 氣 的 零 售 價 格 上 升 、 近 期 收

購 的 新 南 威 爾 斯 省 能 源 資 產 帶 來 2 , 2 0 3 百 萬 港 元 的 新 增

收 入 ， 以 及 平 均 匯 率 比 對 去 年 同 期 上 升 了 1 2 . 9 %的 利 好

影 響 。  
 
香 港 電 力 業 務  
 
2 0 1 1 年 第 一 季 ， 本 地 售 電 量 為 6 , 2 1 7 百 萬 度 ， 較 去 年 同

期 減 少 2 . 5 %。 由 於 天 氣 寒 冷 ， 商 業 客 戶 與 基 建 及 公 共 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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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客 戶 的 售 電 量 下 降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經 濟 環 境 改 善 ， 加 上

住 宅 供 暖 的 電 力 需 求 上 升 ， 使 住 宅 客 戶 售 電 量 增 加 ， 抵

銷 了 以 上 部 分 跌 幅 。 繼 2 0 1 0年 反 彈 後 ， 製 造 業 客 戶 的 售

電 量 再 度 下 跌 ， 反 映 生 產 工 序 繼 續 移 離 本 港 。 期 內 本 地

不 同 客 戶 類 別 所 錄 得 的 售 電 量 增 長 及 所 佔 本 地 總 售 電

量 的 比 率 載 列 如 下 ：  
 

 增加／(減少) 所佔本地總售電量 
住宅 20 百萬度 1.2%             26.7% 
商業 (132 百萬度) (4.9%)             41.5% 
基建及公共服務 (31 百萬度) (1.9%)             25.6% 
製造業 (15 百萬度) (3.9%)             6.2% 

 
集 團 售 予 中 國 內 地 的 電 量 為 1 9 6 百 萬 度，較 去 年 同 期 下

降 7 4 . 9 %， 主 要 是 由 於 廣 東 電 網 公 司 於 2 0 1 1 年 的 合 約

購 電 量 減 少 。  
 
期 內 的 總 售 電 量（ 包 括 售 予 本 地 及 中 國 內 地 的 電 量 ）減

少 1 0 . 4 %， 至 6 , 4 1 3 百 萬 度 。  
 
地 區 能 源 業 務  
 
澳 洲  
 
2 0 1 1 年 3 月 1 日， T R U e n e r g y 以 2 0 . 3 5 億 澳 元 代 價 收 購

新 南 威 爾 斯 省 最 大 的 電 力 零 售 商 E n e r g y A u s t r a l i a 能 源

零 售 業 務、與 M o u n t  P i p e r（ 1 , 4 0 0 兆 瓦 ）及 W a l l e r a w a n g
（ 1 , 0 0 0 兆 瓦 ）燃 煤 電 廠 相 關 的 D e l t a  W e s t e r n 售 電 權 合

約，以 及 兩 幅 電 廠 發 展 用 地。 E n e r g y A u s t r a l i a 能 源 零 售

業 務 及 D e l t a  W e s t e r n 售 電 權 合 約 已 按 照 過 渡 期 服 務 協

議 ， 開 始 合 併 至 T R U e n e r g y 的 業 務 組 合 內 。

E n e r g y A u s t r a l i a 能 源 零 售 業 務 、 D e l t a  W e s t e r n 售 電 權

合 約 及 該 些 電 廠 發 展 用 地 均 為 優 質 資 產 ， 有 助 鞏 固

T R U e n e r g y 成 為 澳 洲 全 國 三 大 電 力 零 售 及 發 電 商 之 一

的 地 位 。  
 
2 0 1 1 年 2 月 2 4 日 ， 澳 洲 政 府 公 布 分 兩 階 段 引 進 碳 價 的

建 議 框 架 。 根 據 此 框 架 ， 政 府 將 由 2 0 1 2 年 7 月 1 日 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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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施 固 定 碳 價 ， 為 期 3 至 5 年 。 碳 價 尚 未 釐 定 ， 但 建 議

每 年 將 按 4 %加 通 脹 的 比 率 調 升 。 接 着 亦 將 會 推 出 排 放

交 易 計 劃 ， 而 具 體 目 標 及 詳 情 仍 未 有 公 布 。 這 些 建 議 依

然 備 受 激 烈 討 論 。 T R U e n e r g y 繼 續 積 極 參 與 政 策 討 論 ，

並 於 2 0 1 1 年 2 月 獲 委 任 加 入 聯 邦 政 府 的 投 資 者 諮 詢 小

組 （ I n v e s t o r  R e f e r e n c e  G r o u p） ， 就 引 進 碳 價 、 適 合 能

源 業 界 的 過 渡 期 安 排、保 持 能 源 穩 定 性 及 供 電 可 靠 度 等

事 宜 提 供 意 見 。  
 
中 國 內 地  
 
2 0 1 1 年 標 誌 著 「 十 二 ․ 五 」 規 劃 的 展 開 ， 亦 將 是 中 國

加 速 改 變 經 濟 模 式 的 重 要 一 年，其 中 包 括 繼 續 在 政 策 上

支 持 可 再 生 能 源 在 未 來 十 年 的 發 展。電 力 需 求 及 消 耗 於

2 0 1 1 年 首 季 維 持 雙 位 數 增 長 ， 而 能 源 需 求 的 長 期 增 長

趨 勢 應 會 保 持 不 變 。 但 是 ， 主 要 由 於 當 地 燃 煤 需 求 上

升 ， 使 煤 價 持 續 高 企 及 波 動 ， 這 將 繼 續 使 集 團 的 中 國 內

地 燃 煤 發 電 資 產 面 對 燃 料 供 應 穩 定 性 及 燃 料 成 本 控 制

等 挑 戰 。  
 
為 配 合 國 家 的 環 保 政 策 ， 集 團 已 制 訂 策 略 ， 透 過 在 中 國

內 地 投 資 可 再 生 能 源 項 目 來 加 強 潔 淨 能 源 發 電 及 降 低

發 電 組 合 的 碳 排 放。中 電 在 中 國 內 地 首 個 全 資 風 電 項 目

吉 林 省 乾 安 1 期 （ 4 9 . 5 兆 瓦 ） 成 功 投 產 後 ， 我 們 亦 於

2 0 1 1 年 初 獲 批 准 興 建 乾 安 2 期 風 電 項 目（ 4 9 . 5 兆 瓦 ）。

2 期 項 目 正 在 施 工 ， 預 期 可 於 2 0 1 1 年 8 月 投 入 商 業 運

行 。 另 外 ， 中 電 另 一 全 資 風 場 蓬 萊 1 期 （ 4 8 兆 瓦 ） 的

建 造 工 程 亦 進 展 順 利 ， 預 期 可 於 2 0 1 1 年 底 投 入 商 業 運

行 。 在 中 電 全 資 擁 有 的 四 川 省 江 邊 水 電 項 目 ， 三 台 各

1 1 0 兆 瓦 機 組 的 施 工 大 致 符 合 進 度 。 施 工 安 全 依 然 是 我

們 的 首 要 目 標。首 台 機 組 於 2 0 1 1 年 4 月 2 8 日 已 順 利 通

過 7 2 小 時 可 靠 性 試 運 行 並 繼 而 開 始 商 業 運 行 。  
 
印 度  
 
中 電 印 度 於 2 0 1 1 年 2 月 就 位 於 安 德 拉 邦 （ A n d h r a  
P r a d e s h） 的 N a r m a d a 項 目 （ 5 0 . 4 兆 瓦 ） 及 拉 賈 斯 坦 邦

（ R a j a s t h a n）的 S i p l a 項 目（ 1 0 2 . 4 兆 瓦 ）與 E n e r c o n  I n d i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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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t d .簽 訂 協 議 。 連 同 這 兩 個 新 風 電 項 目 在 內 ， 中 電 印 度

發 電 組 合 的 發 電 容 量 已 增 至 約 6 4 0 兆 瓦，在 印 度 風 電 市

場 擁 有 領 導 地 位 。 除 了 以 上 的 新 項 目 外 ， 中 電 印 度 位 於

古 加 拉 特 邦 的 5 0 . 4 兆 瓦 S a m a n a  2 期 風 場 及 位 於 卡 納 塔

克 邦 的 3 9 . 6 兆 瓦 H a r a p a n a h a l l i 風 場 已 分 別 於 2 0 1 1 年 1
月 3 1 日 及 2 0 1 1 年 2 月 2 5 日 全 面 投 產 。  
 
哈 格 爾 項 目 的 建 造 工 程 繼 續 按 進 度 進 行。隨 著 投 入 商 業

運 行 的 日 期 迫 近 ， 工 地 團 隊 正 每 日 ／ 每 周 與 承 辦 商 、 分

判 商 及 各 部 門 開 會 ， 密 切 監 察 工 程 進 度 。 然 而 ， 哈 格 爾

項 目 的 工 地 不 幸 於 2 0 1 1 年 2 月 4 日 發 生 一 宗 意 外 致 命

事 故。一 名 承 辦 商 燒 焊 工 人 在 沒 有 配 戴 合 適 的 安 全 裝 備

情 況 下 進 入 了 加 上 圍 板 的 工 地 禁 區，結 果 從 樓 板 的 一 個

洞 口 墮 下 喪 生 。 根 據 公 司 的 安 全 、 健 康 及 環 境 政 策 ， 廠

方 已 成 立 獨 立 調 查 小 組 調 查 意 外 成 因。工 地 安 全 依 然 是

哈 格 爾 項 目 管 理 高 層 最 關 注 的 事 宜。工 地 團 隊 每 周 與 包

括 承 辦 商 管 理 要 員 在 內 的 人 士 舉 行 安 全 會 議，同 時 密 切

監 察 各 項 安 全 指 標，對 任 何 不 符 規 情 況 加 以 詳 盡 記 錄 並

採 取 適 當 行 動 以 免 重 蹈 覆 轍 。  
 
東 南 亞 及 台 灣  
 
中 電 於 2 0 1 1 年 4 月 初 完 成 出 售 其 於 E l e c t r i c i t y  
G e n e r a t i n g  P u b l i c  C o m p a n y  L i m i t e d 的 1 3 . 3 6 % 實 益 股

權 ， 同 時 完 成 相 關 的 O n e E n e r g y 重 組 計 劃 。 中 電 已 收 訖

2 7 3百 萬 美 元 （ 2 , 1 2 2百 萬 港 元 ） 的 全 數 作 價 ， 並 已 確 認

8 7 6百 萬 港 元 的 收 益 。  
 
在 泰 國，N a t u r a l  E n e r g y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C o . ,  L t d .繼 續 按 進

度 興 建 中 電 佔 三 分 之 一 權 益 的 5 5 兆 瓦 L o p b u r i 太 陽 能 電

廠 。 該 電 廠 將 於 2 0 1 1年 底 至 2 0 1 2年 初 期 間 分 段 完 成 ， 而

位 於 同 址 的 8兆 瓦 擴 建 項 目 的 籌 備 工 作 亦 繼 續 進 行 。  
 
在 越 南，中 電 夥 拍 三 菱 商 事 株 式 會 社 及 當 地 夥 伴 共 同 發

展 V u n g  A n g  2期 及 V i n h  T a n  3期 燃 煤 項 目 ， 相 關 的 可 行

性 研 究 報 告 已 獲 得 批 准。合 營 公 司 正 就 主 要 項 目 協 議 以

及 設 備 和 建 造 合 約 招 標 事 宜 ， 與 越 南 政 府 展 開 洽 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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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 東 周 年 大 會  
 
第 十 三 屆 股 東 周 年 大 會 的 會 議 記 錄 與 本 簡 報 一 併 寄

出 。 會 議 程 序 已 上 載 公 司 網 站 w w w. c l p g r o u p . c o m的「 企

業 管 治 」 欄 目 。  
 
於 股 東 周 年 大 會 上，股 東 通 過 每 年 派 發 四 次 中 期 股 息 以

代 替 每 年 派 發 三 次 中 期 股 息 和 一 次 末 期 股 息 的 做 法。因

此 ， 董 事 會 決 定 繼 續 採 取 這 項 做 法 ， 並 為 本 公 司 及 股 東

的 利 益 著 想 ， 不 時 檢 討 公 司 的 派 息 政 策 及 做 法 。  
 
股 息  
 
董 事 會 今 日 宣 布 派 發 2 0 1 1 年 第 1 期 中 期 股 息 每 股 0 . 5 2 港

元 ， 此 股 息 將 於 2 0 1 1 年 6 月 1 5 日 派 發 予 於 2 0 1 1 年 6 月 3 日

已 登 記 在 股 東 名 冊 上 的 股 東 。 此 項 每 股 0 . 5 2港 元 的 股 息

（ 2 0 1 0 年 為 每 股 0 . 5 2 港 元 ）， 將 按 照 已 發 行 的

2 , 4 0 6 , 1 4 3 , 4 0 0股 每 股 面 值 5 . 0 0港 元 的 股 份 派 發 。  
 
公 司 將 於 2 0 1 1年 6月 3日 暫 停 辦 理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手 續。凡

擬 收 取 此 項 股 息 的 人 士，務 請 於 2 0 1 1年 6月 2日 星 期 四 下

午 4時 3 0分 前，將 過 戶 文 件 送 達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1 8 3號 合

和 中 心 1 7 字 樓 公 司 股 份 過 戶 處 香 港 中 央 證 券 登 記 有 限

公 司 辦 理 過 戶 手 續 。  
 

董 事 會 主 席  
米 高 嘉 道 理 爵 士  

 
香 港 ， 2 0 1 1年 5月 1 7日  
 
 
於 本 季 度 簡 報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的 董 事 為 ：  
 
非 執 行 董 事 ：  米 高 嘉 道 理 爵 士 、 毛 嘉 達 先 生 、 麥 高 利 先 生 、 利 約 翰 先 生 、

貝 思 賢 先 生 、 李 銳 波 博 士 及 戴 伯 樂 先 生 （ 梁 金 德 先 生 為 其 替

代 董 事 ）  
 
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：  莫 偉 龍 先 生 、 陸 鍾 漢 先 生 、 徐 林 倩 麗 教 授 、 艾 廷 頓 爵 士 及     

聶 雅 倫 先 生  
 
執 行 董 事 ：   包 立 賢 先 生 、 謝 伯 榮 先 生 及 林 英 偉 先 生  
 

本 簡 報 將 於 2 0 1 1 年 5 月 3 1 日 寄 予 股 東 ， 並 載 列 於 公 司 網 站  
w w w . c l p g r o u p . c o m 的 「 企 業 管 治 」 和 「 投 資 者 」 欄 目 內 。


